
附件 20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附加法定传染病身故或伤残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合

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

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

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本

附加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第二条 关于本附加保险合同投保的法定传染病，约定如下：

（一）法定传染病，一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传染病，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可以决定增加、减少或者调整传染病病

种并予以公布。

（二）本附加保险合同可选择投保第（一）款所述法定传染病中的一种或多种,由投保人、

保险人在投保时协商确定，具体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若保险单中未载明的，则本附加保险合同投保的“法定传染病”指第（一）款所述法定

传染病。

前述两种情况下，本附加保险合同投保的法定传染病，以下均简称为“法定传染病”。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且在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的等待期满以后（不含等待期

最后一天，续保则自续保生效之日起、不适用等待期），被保险人发病且经符合本附加保险

合同释义的医院（以下简称“释义医院”）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罹患法定传染病，并因

该传染病导致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承担下列责任。

（一）法定传染病身故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且在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的等待期满以后（不含等待期最后一天，

续保则自续保生效之日起、不适用等待期），被保险人发病且经释义医院或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确诊罹患法定传染病并因此身故的，保险人按法定传染病身故保险金额给付“法定传染病

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身故前保险人已给付第（二）款约定的伤残保险金的，身故保险金应扣除已给

付的保险金。

（二）法定传染病伤残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且在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的等待期满以后（不含等待期最后一天，

续保则自续保生效之日起、不适用等待期），被保险人发病且经释义医院或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确诊罹患法定传染病并因此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原保监会保监发〔2014）

6 号发布，标准编号为 JR/T0083—2013,下简称《伤残评定标准》）所列伤残之一的，保险人

按《伤残评定标准》所列给付比例乘以法定传染病身故保险金额给付“法定传染病伤残保险

金”。如第 180 日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并据此给付伤残保险

金。

1.当同一保险事故造成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时，应首先对各处伤残程度分别进行鉴定,

如果几处伤残等级不同，以最重的伤残等级作为最终的评定结论；如果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

等级相同，伤残等级在原评定基础上最多晋升一级，最高晋升至第一级。同一部位和性质的



伤残，不应采用《伤残评定标准》条文两条以上或者同一条文两次以上进行评定。

2.被保险人如在本次因法定传染病导致的保险事故之前已有伤残，保险人按合并后的伤

残程度在《伤残评定标准》中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伤残保险金，但应扣除原有伤残程度在

《伤残评定标准》所对应的伤残保险金。

针对单个被保险人，伤残保险金累计给付不超过身故保险金额，累计给付金额达到其身

故保险金额时，对该被保险人的身故及伤残保险责任终止。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发生下列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保险期间开始前、或在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的等待期满以前（含等待期最后一天，

续保则不适用等待期）：

1.被保险人确诊罹患法定传染病；

2.被保险人疑似罹患法定传染病，在等待确诊结果；

3.被保险人因与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而被隔离的；

4.被保险人已经发病。

第五条 因下列原因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或相关疫情防控法律法规、行政

条令条例；

（三）被保险人患有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以世

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

（四）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

（五）被保险人未经释义医院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

（六）被保险人确诊罹患的疾病，不属于本附加保险合同投保的法定传染病。

保险金额

第六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法定传

染病身故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七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

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如保险人对保险金申请材料存

疑，有权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检确认；被保险人应予配合。

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

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法定传染病身故保险金申请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3.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4.释义医院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对被保险人的法定传染病诊断证明书以及检验报

告；

5.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或公安部门出具的被保险人户籍注销



证明；

6.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

和资料；

7.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

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除提交上述材料外，保险金申请人申请身故保险金时，对事故原因不明的，保险人有权

要求保险金申请人提供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事故原因鉴定报告，如尸体检验报告等。

（二）法定传染病伤残保险金申请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单号或有效保险凭证；

3.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4.释义医院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对被保险人的法定传染病诊断证明书以及检验报

告；

5.二级以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岀具的伤残鉴定诊断书；

6.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

和资料；

7.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

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释义

第八条 本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一）医院：是指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机构：

（1）拥有合法经营执照；

（2）设立的主要目的为向受伤者和患病者提供留院治疗和护理服务；

（3）有合格的医生和护士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4）非主要作为诊所、康复、护理、休养、静养、戒酒、戒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若医疗机构处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则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

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但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

康复、护理、休养、静养、戒 酒、戒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

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及护

理服务。

（二）发病：是指被保险人岀现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的法定传染病的前兆、症状或异常

的身体状况，或已经显现足以促使一般普通谨慎人士引起注意并寻求诊断、治疗或护理的病

症。

（三）遗传性疾病：是指因受精卵中的遗传物质（染色体，DNA）异常或生殖细胞所携带

的遗传信息异常所引起的子代的性状异常。

（四）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指被保险人岀生时就具有的畸形、变形或染色

体异常。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

计分类》（ICD-10）确定。


